
响应函
致：覃塘区人民医院：

我方 南宁曼悦风医学科技有限公司 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供应商，经营地

址南宁市那洪大道 7号研祥智谷 A3 栋 504-2 室 。

我方愿意参加贵方组织的 覃塘区人民医院医疗设备采购 项目的竞标，为便

于贵方公正、择优地确定成交供应商及其竞标产品和货物，我方就本次竞标有关

事项郑重声明如下：

1.我方向贵方提交的所有响应文件、资料都是准确的和真实的。

2.我方不是采购人的附属机构；不是为本次采购项目提供整体设计、规范编

制或者项目管理、监理、检测等货物的供应商；在获知本项目采购信息后，与采

购人聘请的为此项目提供咨询货物的公司及其附属机构没有任何联系。

3.在此，我方宣布同意如下：

（1）将按谈判文件的约定履行合同责任和义务；

（2）已详细审查全部谈判文件，包括补遗文件（如有）；

（3）同意提供按照贵方可能要求的与谈判有关的一切数据或者资料；

（4）响应谈判文件规定的竞标有效期。

4.我方承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3）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4）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5）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6）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5.我方在此声明，我方在参加本项目的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

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重大违法记录是指供应商因违法经营受到刑事处罚或者责

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未被列入失信

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完全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供应商资格条件，我方对

此声明负全部法律责任。

6.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五十条要求对政府采购合

同进行公告，但政府采购合同中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的内容除外。我方就对

本次响应文件进行注明如下：（两项内容中必须选择一项）

☑我方本次响应文件内容中未涉及商业秘密；

□我方本次响应文件涉及商业秘密的内容有： ；

7.以上事项如有虚假或者隐瞒，我方愿意承担一切后果，并不再寻求任何旨

在减轻或者免除法律责任的辩解。

8.与本谈判有关的一切正式往来信函请寄：

地址：南宁市那洪大道 7号研祥智谷 A3 栋 504-2 室 电话：15878995010

传真： 0771-4860902 邮政编码： 530030

开户名称： 南宁曼悦风医学科技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市经开区支行

银行账号：2102 1106 0910 0099 785

特此承诺。

供应商名称（电子签章）： 南宁曼悦风医学科技有限公司

日期：2025 年 1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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